
序号
承接自治区指标名称
（具体指标）及分值

牵头部
门名称

牵头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所占分值 配合部门名称 主要工作任务
配合
分值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联
系人及电话

备注

1

35.为民办实事项目完

成情况及实施效益
（7）农村义务教育学

校改造项目（1分）

市教育
局

①2020年续建项目：自治区下达我市2020年

第一批中央和自治区支持学前教育专项新建
迁建幼儿园奖补资金土建项目4个，即上思

县公正乡大吉幼儿园综合楼、运动场和围墙
项目3个，东兴市马路镇第一幼儿园项目1个

。市教育局牵头负责4个项目到2021年12月

31日前完工率达85%以上。

②2021年新建项目：自治区下达我市2021年

第一批中央和自治区支持学前教育专项新建
迁建及改扩建幼儿园奖补资金土建项目21个

（市直4个、港口区1个、防城区1个、上思

县4个、东兴市11个）。市教育局牵头负责

17个项目到2021年12月31日前开工率达90%

以上。牵头分值0.8分

市机关后勤服务
中心

市直项目4个，即防城港市苗壮幼儿园二期工程教学用房、附属工程、

地面硬化、活动场地等4个项目，要求到2021年12月31日前开工率达90%

以上

0.2 12月31日
农惠琅

2883817

市住建局

1.本行业未发生因欠薪引发50人以上群体性事件；

2.本行业未发生因欠薪引发极端事件并造成严重后果；

3.本行业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未发生因拖欠工程款引发拖欠农民工工资情

况；
4.本行业本部门对在建工程项目因“三包一靠”违法行为引发欠薪，实行“

一案双查”情况；

0.2 12月31日

市交通局

1.本行业未发生因欠薪引发50人以上群体性事件；

2.本行业未发生因欠薪引发极端事件并造成严重后果；

3.本行业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未发生因拖欠工程款引发拖欠农民工工资情

况；
4.本行业本部门对在建工程项目因“三包一靠”违法行为引发欠薪，实行“

一案双查”情况；

0.2 12月31日

市水利局

1.本行业未发生因欠薪引发50人以上群体性事件；

2.本行业未发生因欠薪引发极端事件并造成严重后果；

3.本行业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未发生因拖欠工程款引发拖欠农民工工资情

况；
4.本行业本部门对在建工程项目因“三包一靠”违法行为引发欠薪，实行“

一案双查”情况

0.2 12月31日

市公安局

1.因欠薪引发50人以上群体性事件，公安机关接报后，能及时出警处

理；
2.因欠薪引发极端事件，公安机关接报后，能及时出警处理，且未造成

严重后果；
3.因欠薪引发重大欠薪舆情情况，公安机关接报后能及时处理，且未造

成严重后果

0.2 12月31日

市财政局

1.未发生因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以及各类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因财政

预算资金未按有关要求落实到位或拨付不及时导致欠薪引发50人以上群

体性事件；
2.未发生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以及各类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因财政预

算资金未按有关要求落实到位或拨付不及时导致欠薪引发极端事件并造
成严重后果；
3.未发生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以及各类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因财政预

算资金未按有关要求落实到位或拨付不及时导致欠薪引发重大欠薪舆情

0.2 12月31日

 2021

附件1

2

莫欢欢

2822346/1311

4701017

农民工工资支付（2

分）

市人力
资源和
社会保
障局

1.全年未发生因欠薪引发的50人以上重大群

体性事件。
2.全年未发生因欠薪引发的极端事件。

3.全年未发生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欠薪案件。

4.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

98%

所占分值（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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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接自治区指标名称
（具体指标）及分值

牵头部
门名称

牵头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所占分值 配合部门名称 主要工作任务
配合
分值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联
系人及电话

备注

市农业农村局 0.1 12月31日

市自然资源局 0.1 12月31日

市财政局
申请用地单位（含单独选址用地业主和收储土地的地方政府）根据县级
人民政府最终审核实施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实施方案，将被征地农民
养老保险补贴资金在供地前一次性足额划入政府指定账户

0.1 12月31日

市城市管理监督
局

一、对《防城港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固体废物环境

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办发〔2019〕9号）文件要求2020

年度应完成的5个整改事项中牵头负责的整改措施不定期组织开展“回头

看”检审，压实责任，巩固成效，避免反弹回潮。

二、对《防城港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防
办发〔2016〕38号）的11个问题和《防城港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回头看”及固体废物环境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办发〔

2019〕9号）的13个问题中牵头负责的整改措施不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

检审，压实责任，巩固成效，避免反弹回潮

0.3 12月31日

市海洋局

对《防城港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防办发
〔2016〕38号）的11个问题和《防城港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及固体废物环境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办发〔

2019〕9号）的13个问题中牵头负责的整改措施不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

检审，压实责任，巩固成效，避免反弹回潮

0.2 12月31日

市林业局

对《防城港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防办发
〔2016〕38号）的11个问题和《防城港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及固体废物环境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办发〔

2019〕9号）的13个问题中牵头负责的整改措施不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

检审，压实责任，巩固成效，避免反弹回潮

0.1 12月31日

市农业农村局

对《防城港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防办发
〔2016〕38号）的11个问题和《防城港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及固体废物环境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办发〔

2019〕9号）的13个问题中牵头负责的整改措施不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

检审，压实责任，巩固成效，避免反弹回潮

0.1 12月31日

市发展改革委

对《防城港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防办发
〔2016〕38号）的11个问题和《防城港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及固体废物环境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办发〔

2019〕9号）的13个问题中牵头负责的整改措施不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

检审，压实责任，巩固成效，避免反弹回潮

0.1 12月31日

市公安局

对《防城港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防办发
〔2016〕38号）的11个问题和《防城港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及固体废物环境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办发〔

2019〕9号）的13个问题中牵头负责的整改措施不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

检审，压实责任，巩固成效，避免反弹回潮

0.1 12月31日

完成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年度任务。（从环
境保护40分总分中扣除

相应分值）

市生态
环境局

对《防城港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
馈意见整改方案》（防办发〔2016〕38号）

的11个问题和《防城港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回头看”及固体废物环境问题专项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办发〔2019〕9

号）的13个问题不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检

审，压实责任，巩固成效，避免反弹回潮。
（2.1分）

已落实被征地农民补贴
对象名单和补贴资金的
项目被征地农民参保率

达90%（1分）。

市人力
资源和
社会保
障局

已落实被征地农民补贴对象名单和补贴资金
的项目被征地农民参保率达90%。所占分值

0.7分

4

1.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对象名单、人数和每户人均征地面积由村集

体经济组织或村(居)民委员会依法提出，并经村(居)民代表会议或村(居)

民大会讨论通过并公示后，报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初审、公示、确

认，经县级征地机构、国土资源、农业等部门审核、公示后，报当地人
民政府审定。2.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报批实施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核

同意3

莫欢欢

2822346/1311

4701017

吴健玲

2820101/1827

703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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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接自治区指标名称
（具体指标）及分值

牵头部
门名称

牵头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所占分值 配合部门名称 主要工作任务
配合
分值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联
系人及电话

备注

市公安局 及时提供机动车相关数据明细表和汇总表，以便用于年度减排核算 0.2 12月31日

市农业农村局

1.配合实现规模化养殖场粪污零排放；

2.配合做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台账；

3.开展各级水源保护区内网箱养殖排查、清理整治工作。

4.做好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茅尾海防城港段排水口重度

污染问题整改年度工作任务

0.2 12月31日

市城市管理监督
局

1.督促指导各县（市、区）政府和相关单位完成2020年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和配套管网建设年度目标任务；
2.督促城镇和镇级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排放和提高污水收集率；

3.收集整理相关运行台账。

4.做好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茅尾海防城港段排水口重度

污染问题整改年度工作任务

0.2 12月31日

市统计局 做好城镇人口数据统计。及时提供我市城镇人口数据以便用于减排核算 0.2 12月31日

市城市管理监督
局

1.完成全市建成区已投入运行的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作,确保尾水达到

一级A排放标准。到2021年底，全市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

50%；东兴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50%。

2.已完成建设的镇级污水处理厂，建成第一年污水处理负荷率达到30%

、第二年平均达到50%、第三年平均达到70%。

3.到2021年底，全市完成40公里污水管网建设。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平

均进水生化需氧量（BOD）不低于80mg/L；县级市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

厂平均进水生化需氧量（BOD）不低于80mg/L。

4.所有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污泥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置。

5.持续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防止黑臭反弹，确保长制久清。

6.完成水污染防治计划、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计划年度工作任务指标，及

做好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专项整改反馈问题意见整改工作

0.3 12月31日

市农业农村局

1.加强畜禽养殖监督管理，推行生态养殖，有序指导生猪养殖布局优化

和方式转变。深入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指导大型规模养殖场建立
粪肥还田计划和粪肥施用台账；加大对地表水质量未达标支流流域生猪
养殖污染排查治理力度；继续推进畜禽规模养殖场生态认证。
2.全市各县（市、区）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规模养

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5%以上。

3.严厉打击无证养殖、违法占海、圈海养殖等行为。

4.做好农药、化肥使用管理工作，减少全市农药、化肥使用量。

5.完成水污染防治计划、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计划年度工作任务指标，及

做好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专项整改反馈问题意见整改工作

0.25 12月31日

市海洋局

1.严控围填海建设项目。

2.依法出让海域使用权。

3.完成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计划年度任务指标，及做好第二轮中央环保督

察专项整改反馈问题意见整改工作

0.15 12月31日

市自然资源局

1.对非法采砂严重的茅尾防城区茅岭镇陆上堆砂场实施动态监控，严厉

打击矿产资源违法行为。
2.完成水污染防治计划、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计划年度工作任务指标。

0.1 12月31日

市水利局

1.对明江、防城江和茅岭江流域实施动态监控，严厉打击河道非法采砂

行为。
2.完成水污染防治计划、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计划年度工作任务指标。

0.1 12月31日

吴健玲

2820101/1827

7035579

5

环境保护-地表水水质

达标（含近岸海域水质
状况）（4分）

市生态
环境局

1.统筹开展全市水污染防治工作，制定年度

水污染防治计划、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计划，
按时上报自查报告。
2.按要求开展水环境监测工作。

3.督促城市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局、海洋

局、水利局和自然资源局等相关部门，做好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造、城市配套管
网建设、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近岸海域环境
综合整治和港口码头污染防治等各项水污染
防治工作。
（3.1分）

6

环境保护——主要污染

物减排（4分）
市生态
环境局

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减
排量控制在自治区下达的任务目标内，完成
自治区下达的各项污染物减排任务。
（3.2分）

吴健玲

2820101/1827

703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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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接自治区指标名称
（具体指标）及分值

牵头部
门名称

牵头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所占分值 配合部门名称 主要工作任务
配合
分值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联
系人及电话

备注

7

环境保护—城市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达标（2

分）

市生态
环境局

按要求开展全市4个县级以上水源地水环境

监测工作，确保水质达标（1.8分）
市卫生健康委

对防城港木头滩、北仑河狗尾赖、黄淡水库、那板水库等4个水源地的

饮用水水体中化学物质健康风险进行科学评估
0.2 12月31日

吴健玲

2820101/1827

7035579

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1.督促两城区辖区范围内的水泥搅拌站、磨粉站加强扬尘整治工作，做

好混凝土搅拌车落料口加装防撒漏收纳袋或收纳桶工作。
2.指导企业对标行业先进，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0.2 12月31日

有检查记录、照片、工作方
案计划、统计数据等相关台
账。百日攻坚行动期间，被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领导小组
办公室通报2次以上的，本

项不得分

市公安局

1.配合城市管理监督局联合执法严格查处重型货车、渣土运输车辆无遮

盖“抛、洒、漏”等违法行为。

2.负责污染天气及春节期间安排值班人员巡查烟花爆竹燃放情况，依法

查处违规燃放行为，对群众举报有燃放烟花爆竹的必须100%到现场处

理，依法查处违规燃放行为，对当事人依法处罚等。
3.严格车辆年度审验审批，对不符合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的车辆不予发

放合格证，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车辆尾气路检路查行动

0.3 12月31日

有检查记录、照片、处罚单
据、检查方案等相关台账。
百日攻坚行动期间，被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领导小组办公
室通报2次以上的，本项不

得分

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1.严格落实房屋建筑和市政道路工程扬尘防治工作，督促房屋建筑和市

政道路工程落实施工防扬尘“六个百分百”措施，建立施工工地动态管理

清单，督促房屋建筑和市政道路工程对预计闲置3个月以上裸土采取铺

装或遮盖等防扬尘措施。
2.督促房屋建筑和市政道路工地加强运输车辆管理，做到密闭运输，出

入工地清洗干净轮胎，严禁带泥上路。
3.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道路工地建设扬尘在线监控系统建设，新建工地

必须安装扬尘在线监测系统，推进监控系统与生态环境部门信息共享。
4.督促施工工地禁止在工地内焚烧沥青、塑料以及各类垃圾，对发现或

被举报有焚烧行为的要及时制止、教育。
5.督促所辖房屋建筑和市政道路工地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工作,

在禁用区内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协助对非道路移动机械尾
气的抽检抽测

0.3 12月31日

有两城区在建工地登记，有
检查方案、记录、照片等相
关台账。百日攻坚行动期
间，被大气污染防治攻坚领
导小组办公室通报2次以上

的，本项不得分。

市城市管理监督
局

1.督促指导防城区、港口区政府加强城市保洁工作力度，做好道路清扫

、洒水降尘，每天洒水清扫不少于6次以上，污染天气时不少8次以上。

2.加强对城区绿地、广场、垃圾收集容器内以及城市区域内道路边、空

地等处焚烧树叶、生活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的管理及时处置焚烧行为打
灭火点。
3.负责在辖区（市行政中心区）开展整治运输车辆带泥上路或未采取密

封措施造成撒漏扬尘的行为，9月至12月期间，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

执法整治行动，每月开展不少于2次以上联合或单独查处行动。

4.负责在辖区（市行政中心区）开展露天烧烤摊集中整治工作，9月至12

月期间，每月开展不少于1次以上查处行动

0.4 12月31日

有执法检查行动方案、处罚
单据记录、行动照片年度工
作总结等相关台账。百日攻
坚行动期间，被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
2次以上的，本项不得分。

市农业农村局

1.加快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提升秸秆离田利用能力，持续推进秸秆肥

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利用。
2.建立秸秆离田管理台账，登记秸秆离田去向，指导农民综合利用秸秆

方法。
3.配合开展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宣传

0.2 12月31日

有秸秆综合利用措施方案、有秸
秆离田管理台账、秸秆存量台账
、检查指导相关照片等。百日攻
坚行动期间，被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2次以上

的，本项不得分。

市交通局

1.严格查处公路运输车辆中无遮盖“抛、洒、漏”等污染扬尘行为，秋冬

季大气污染攻坚期间，配合城市管理监督局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2.严格查处重型货车、渣土车超限超载行为，对非法改装超限车辆严格

查处。
3.依法查处无运输许可资质的车辆违规从事运输行为。

4.督促所辖施工工地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工作,在禁用区内禁止

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协助对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的抽检抽测

0.2 12月31日

有执法检查行动方案、处罚
单据记录、行动照片年度工
作总结等相关台账。百日攻
坚行动期间，被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
2次以上的，本项不得分

吴健玲

2820101/1827

7035579

8

牵头制定年度大气污染防治计划，明确各相
关部门任务，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整治，
督促相关部门根据职能任务开展扬尘治理。
（2.4分）

市生态
环境局

环境保护-城市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率（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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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接自治区指标名称
（具体指标）及分值

牵头部
门名称

牵头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所占分值 配合部门名称 主要工作任务
配合
分值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联
系人及电话

备注

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1.督促两城区辖区范围内的水泥搅拌站、磨粉站加强扬尘整治工作，做

好混凝土搅拌车落料口加装防撒漏收纳袋或收纳桶工作。
2.指导企业对标行业先进，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0.2 12月31日

有检查记录、照片、工作方
案计划、统计数据等相关台
账。百日攻坚行动期间，被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领导小组
办公室通报2次以上的，本

项不得分

市公安局

1.配合城市管理监督局联合执法严格查处重型货车、渣土运输车辆无遮

盖“抛、洒、漏”等违法行为。

2.负责污染天气及春节期间安排值班人员巡查烟花爆竹燃放情况，依法

查处违规燃放行为，对群众举报有燃放烟花爆竹的必须100%到现场处

理，依法查处违规燃放行为，对当事人依法处罚等。
3.严格车辆年度审验审批，对机动车尾气检测不合格的车辆不予通过年

审，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车辆尾气路检路查行动

0.3 12月31日

有检查记录、照片、处罚单
据、检查方案等相关台账。
百日攻坚行动期间，被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领导小组办公
室通报2次以上的，本项不

得分

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1.严格落实房屋建筑和市政道路工程扬尘防治工作，督促房屋建筑和市

政道路工程落实施工防扬尘“六个百分百”措施，建立施工工地动态管理

清单，督促房屋建筑和市政道路工程对预计闲置3个月以上裸土采取铺

装或遮盖等防扬尘措施。
2.督促房屋建筑和市政道路工地加强运输车辆管理，做到密闭运输，出

入工地清洗干净轮胎，严禁带泥上路。
3.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道路工地建设扬尘在线监控系统建设，新建工地

必须安装扬尘在线监测系统，推进监控系统与生态环境部门信息共享。
4.督促施工工地禁止在工地内焚烧沥青、塑料以及各类垃圾，对发现或

被举报有焚烧行为的要及时制止、教育。
5.督促所辖房屋建筑和市政道路工地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工作,

在禁用区内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协助对非道路移动机械尾
气的抽检抽测

0.3 12月31日

有两城区在建工地登记，有
检查方案、记录、照片等相
关台账。百日攻坚行动期
间，被大气污染防治攻坚领
导小组办公室通报2次以上

的，本项不得分

市城市管理监督
局

1.督促指导防城区、港口区政府加强城市保洁工作力度，做好道路清扫

、洒水降尘，每天洒水清扫不少于6次以上，污染天气时不少8次以上。

2.加强对城区绿地、广场、垃圾收集容器内以及城市区域内道路边、空

地等处焚烧树叶、生活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的管理及时处置焚烧行为打
灭火点。
3.负责在辖区（市行政中心区）开展整治运输车辆带泥上路或未采取密

封措施造成撒漏扬尘的行为，9月至12月期间，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

执法整治行动，每月开展不少于2次以上联合或单独查处行动。

4.负责在辖区（市行政中心区）开展露天烧烤摊集中整治工作，9月至12

月期间，每月开展不少于1次以上查处行动

0.4 12月31日

有执法检查行动方案、处罚
单据记录、行动照片年度工
作总结等相关台账。百日攻
坚行动期间，被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
2次以上的，本项不得分

市农业农村局

1.加快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提升秸秆离田利用能力，持续推进秸秆肥

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利用。
2.建立秸秆离田管理台账，登记秸秆离田去向，指导农民综合利用秸秆

方法。
3.配合开展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宣传

0.2 12月31日

有秸秆综合利用措施方案、有秸
秆离田管理台账、秸秆存量台账
、检查指导相关照片等。百日攻
坚行动期间，被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2次以上

的，本项不得分

市交通局

1.严格查处公路运输车辆中无遮盖“抛、洒、漏”等污染扬尘行为，秋冬

季大气污染攻坚期间，配合城市管理监督局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2.严格查处重型货车、渣土车超限超载行为，对非法改装超限车辆严格

查处。
3.依法查处无运输许可资质的车辆违规从事运输行为。

4.督促所辖项目工地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工作,在禁用区内禁止

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协助对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的抽检抽测

0.2 12月31日

有执法检查行动方案、处罚
单据记录、行动照片年度工
作总结等相关台账。百日攻
坚行动期间，被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
2次以上的，本项不得分

吴健玲

2820101/1827

7035579

9
环境保护-细颗粒物

（PM2.5）（4分）
市生态
环境局

牵头制定年度大气污染防治计划，明确各相
关部门任务，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整治，
督促相关部门根据职能任务开展扬尘治理、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业企业达标排放、
烟花爆竹禁燃限放、污染天气应对等相关工
作。（2.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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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接自治区指标名称
（具体指标）及分值

牵头部
门名称

牵头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所占分值 配合部门名称 主要工作任务
配合
分值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联
系人及电话

备注

10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2分）
市生态
环境局

督促企业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
系》的相关要求落实标识制度、台账制度、
责任制度、源头分类制度等制度化管理工作
（1.9分）

市大数据和行政
审批局

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
许可指南》等文件核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0.1 12月31日
吴健玲

2820101/1827

7035579

市农业农村局
1.现代农业产业链专班。2.组织走访重点商协会10家以上；3.新引进现代

农业产业链项目8个以上，项目投资总额20亿元以上
0.3 12月31日

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①金属材料产业链班，对接重点商协会10家以上，新引进金属材料产业

链项目5个以上，项目投资总额50亿元以上；②粮油食品产业链专班，

对接重点商协会5家以上，新引进粮油食品链项目2个以上，项目投资总

额3亿元以上；③绿色新材料产业链班，对接重点商协会5家以上，新引

进绿色新材料产业链项目3个以上，项目投资总额10亿元以上

0.9 12月31日

市文化广电体育
和旅游局

大健康和文旅产业链专班组织走访重点商协会10家以上，新引进大健康

和文旅产业链项目1个以上，项目投资总额10亿元以上
0.3 12月31日

市商务局
边境加工及商贸物流产业专班组织走访重点商协会10家以上，新引进边

境加工产业链项目10个以上，项目投资总额50亿元以上
0.3 12月31日

国际医学开放试
验区筹备办

医药产业链专班。组织走访重点商协会3家以上；3.新引进医学医药产业

链项目5个以上
0.3 12月31日

12

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
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
（防城港电厂码头至榕
木江西港点段航道）建
设（4分）。

①11月30日前完成工程

交工验收得2分，否则

不得分；
②10月31日前，完成

0.5亿元投资得2分，未

完成的按实际投资完成
比例计分

市北部
湾办

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
程（防城港电厂码头至榕木江西港点段航
道）建设（2分）。

①11月30日前完成工程交工验收得1分，否

则不得分；
②10月31日前，完成0.5亿元投资得1分，未

完成的按实际投资完成比例计分

市国资委（协助
牵头部门督促市
港发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完成此项
工作，将该任务
列入市港发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企业负责

人经营业绩考核
中）

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防城港电厂码头至榕木
江西港点段航道）建设（2分）。

①11月30日前完成工程交工验收得1分，否则不得分；

②10月31日前，完成0.5亿元投资得1分，未完成的按实际投资完成比例

计分

2
11月30日前

/10月31日前

刘钧鑫

2816290

13

防城港市沙企大道工程
（5分）。12月31日

前，完成工程主体建
设，实现双幅通车得5

分，未完成的按实际完
成工程量的比例计分

市北部
湾办

防城港市沙企大道工程（3分）。12月31日

前，完成工程主体建设，实现双幅通车得3

分，未完成的按实际完成工程量的比例计分

市国资委（协助
牵头部门督促市
文旅集团有限公
司完成此项工
作，将该任务列
入市文旅集团有
限公司2021年企

业负责人经营业
绩考核中）

防城港市沙企大道工程（2分）。12月31日前，完成工程主体建设，实

现双幅通车得2分，未完成的按实际完成工程量的比例计分
2 12月31日

刘钧鑫

2816290

14

防城港国际公共卫生合
作保障基地项目建设
（3分）。

①12月31日前，完成

50%地基工程得1分，

否则不得分；
②12月31日前，完成

0.8亿元投资得2分，未

完成的按实际完成投资
比例计分

市北部
湾办

防城港国际公共卫生合作保障基地项目建设
（1.5分）。

①12月31日前，完成50%地基工程得0.5

分，否则不得分；
②12月31日前，完成0.8亿元投资得1分，未

完成的按实际完成投资比例计分

市国资委（协助
牵头部门督促市
文旅集团有限公
司完成此项工
作，将该任务列
入市文旅集团有
限公司2021年企

业负责人经营业
绩考核中）

防城港国际公共卫生合作保障基地项目建设（1.5分）。

①12月31日前，完成50%地基工程得0.5分，否则不得分；

②12月31日前，完成0.8亿元投资得1分，未完成的按实际完成投资比例

计分

1.5 12月31日
刘钧鑫

2816290

11

黎飞宏
18707809797/

2217510

“行企助力转型升级”行

动（5分）
市投资
促进局

①精准对接全国知名行业商协会20家以上、

会员企业50家以上、举办“行企助力转型升

级”行动专场推介活动2场次以上的。（1

分）
②引进一批“行企助力转型升级”行动投资合

作项目，完成新签约项目投资额年度目标任
务。（1.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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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防城港市蓝色海湾整治
百里黄金海岸（针鱼岭
大桥—怪石滩段）工程

项目（4分）。

12月31日前，完成甩项

竣工验收得4分，否则

不得分

市北部
湾办

防城港市蓝色海湾整治百里黄金海岸（针鱼
岭大桥—怪石滩段）工程项目（2分）。

12月31日前，完成甩项竣工验收得2分，否

则不得分。

市国资委（协助
牵头部门督促市
文旅集团有限公
司完成此项工
作，将该任务列
入市文旅集团有
限公司2021年企

业负责人经营业
绩考核中）

防城港市蓝色海湾整治百里黄金海岸（针鱼岭大桥—怪石滩段）工程项

目（2分）。

12月31日前，完成甩项竣工验收得2分，否则不得分

2 12月31日
刘钧鑫

2816290

市委宣传部
《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遏制艾滋病转播实施方案（2019-2022年）的

通知》内的市委宣传部职责内容
0.1 12月31日

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遏制艾滋病转播实施方案（2019-2022年）的

通知》内的市教育局职责内容
0.1 12月31日

17

完善未成年司法保护制
度。
建立涉未成年犯罪案件
信息共享平台。在各市
政法委组织协调下，由
市一级公安部门牵头在
其辖区范围内建立涉未
成年犯罪案件信息共享
平台。对犯罪嫌疑人或
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刑
事案件信息进行登记，
向同级检察、法院、司
法部门共享信息。公安
部门建立平台并应用得
1分，否则不得分

市中级
人民法

院
统筹协调 市公安局

在各市政法委组织协调下，由市一级公安部门牵头在其辖区范围内建立
涉未成年犯罪案件信息共享平台。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
刑事案件信息进行登记，向同级检察、法院、司法部门共享信息

1 12月31日
韦晓光

6103898

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推进工业园区地下管网建设。①年度投资（550万元）完成率达100%的

得0.04分，每低1个百分点扣0.002分，扣完0.04分为止。②完成年度管网

建设里程任务（1公里）得0.01分，未完成的按实际完成比例计分

0.05 12月31日

市国资委

协助牵头部门督促市投资集团和市文旅集团完成地下管网建设任务。
（市投资集团完成年度投资3410万元、建设里程任务20公里，市文旅集

团完成年度投资3462万元、建设里程任务9公里）。①及时将该任务分

解下达市投资集团和市文旅集团得0.31分；②将该任务列入市投资集团

、市文旅集团2021年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中得0.5分

0.81 12月31日

“五网”建设-地下管网

（5分）

市城市
管理监
督局

“五网”建设—地下管网。①年度投资

（46978万元）完成率达100%的得3.46分，

每低1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4分为止。②

完成年度管网建设里程任务（68.87公里）

得0.68分，未完成的按实际完成比例计分。

18
廖家辉

2827227

全市农村居民、青年学
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
率分别达到85%、90%

得1.5分，每项每低1个

百分点扣0.1分，扣完

1.5分为止

市卫生
健康委
员会

牵头完成全区农村居民、青年学生艾滋病防
治知识知晓率分别达到85%、90%，所占分

值1.3分。

16

李姝霖

2825035/1890

780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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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具体指标：乡村振兴；
（2）落实粮食安全责

任制；①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
根据各市通过自然资源
执法综合监管平台上报
的2021年土地卫片执法

结果数据，按照自然资
源部规定的问责标准扣
减计算后，按照本市违
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占
全区比例与本市永久基
本农田占全区永久基本
农田比例的比值测算数
值，测算数值＜1的，

得2分；1≤测算数值＜

1.5的，得1.5分；1.5≤

测算数值＜2的，得1

分；测算数值≥2的，

该项不得分。该项指标
分值：2分

市自然
资源局

针对2021年自然资源卫片执法图斑，按照“

本市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占全区比例与本
市永久基本农田占全区永久基本农田比例”

进行评分。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需要拆
除复耕到位。所占分值1.5

市农业农村局

根据2021年6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

自治区2021年自然资源卫片执法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桂自然资发

〔2021〕40号）。在开展2021年自然资源卫片执法工作中，对于拆除复

耕到位的违法行为，由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对拆
除复耕图斑进行逐个核查并出具认定意见

0.5 12月31日 李乾 282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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